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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敏娜女士
總裁

「為過渡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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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順利達成為 2009-2010年度設定的主要業務目

標，即完成存保計劃的檢討工作。在委員會的領導

下，我們亦已在其他領域取得良好進展，以確保存

保計劃的效率和有效性。我們於年內完成的重要工

作包括：

存保計劃的行政工作

向計劃成員收取供款的工作如期完成。本會於

2010年收取到的供款合共3.77億港元。截至2010年

3月底，存保基金的總資產達12.84億港元。由於市

場流動資金充裕，全球利率持續處於低水平，基金

年內取得0.6％的投資回報率。

透過審閱計劃成員提交的核數師報告，本會繼續監

察計劃成員提交作評估供款用途的報表的準確性。

有關結果令人滿意，並無發現對供款總額有重大影

響的申報失誤。

確保存保計劃的保障充足

本會分兩階段完成檢討存保計劃及就檢討結果的進

行的諮詢工作。第一及第二階段檢討分別於2010

年8月及11月完成，並公布有關的諮詢報告。檢討

得出的優化存保計劃的措施（包括提高存保計劃的

保障額及擴大其保障範圍）於諮詢期間獲得市民的

廣泛支持。本會正協助進行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以

落實有關的優化建議。

本會在2009年底就結構性存款的普及程度進行調

查。調查結果顯示，結構性存款的普及程度仍然低

於本會所設須對其保障地位進行檢討的標準。

維持及提升存保計劃能及時發放補償的能力

為提高指引的效率及透明度以及提升計劃成員的遵

例程度，本會將一套有關計劃成員應如何維持其資

訊系統及存置客戶記錄的法定指引加以完善。本會

對六間被選定的計劃成員進行遵例審查以監察其遵

守指引的情況。同時，本會亦就維持本會人員及發

放補償代理能及時發放補償的能力進行了六次模擬

測試。

於2009年第四季，本會就維持及提升發放補償架

構能及時發放補償的能力進行了一次發放補償演

習。根據模擬測試及發放補償演習所得經驗，本會

進行了改善發放補償系統及程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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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眾對存保計劃的認知、了解及信心

為了維持及提高公眾對現有存款保障安排的認識及

了解，本會持續進行教育及推廣活動。此外，我們

亦致力宣傳，鼓勵公眾參與檢討存保計劃的諮詢。

本會於去年年底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公眾對存保

計劃的認識仍然維持於70％的頗高水平。

本會繼續審閱計劃成員呈交的自我評審報告，以監

察成員遵守本會所頒布的一套法定規則的情況。該

規則就計劃成員應如何向客戶披露其成員身份及其

提供的金融產品的受保障情況作出規定。報告顯示

計劃成員的遵例情況令人滿意。

2010-2011年度計劃

本會充分意識到要來年生效的各項優化存款計劃措

施能達致理想的效果，必須輔以強化的營運管理及

存戶溝通。本會將會協助完成立法程序以落實檢討

存保計劃得出的優化建議。與此同時，我們亦會在

各方面作好準備，使本會、銀行業及市民均能就過

渡做好準備。

本人謹此感謝本會委員於過去一年給予的支持與寶

貴意見，以及各位同事在協助本會履行職能方面的

出色表現。最後，本人想特別感謝前總裁李令翔先

生，領導存保計劃渡過過去數年動盪的市場環境，

並令本會在優化存保計劃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

總裁

戴敏娜


